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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620� � �证券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2024-056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杨明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蒋赛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华联 股票代码 00062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ST新联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鲁炳波 彭麟茜

办公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政府大街新华联集团总部大厦 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政府大街新华联集团总部大厦

电话 010-80559199 010-80559199

电子信箱 xin000620@126.com xin000620@126.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575,211,270.44 1,723,711,034.74 -8.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8,508,713.53 -1,221,797,296.75 10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7,617,833.48 -1,401,871,785.55 101.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9,534,096.73 285,946,126.22 -183.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64 101.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64 101.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3,844,830,443.38 14,778,193,172.84 -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429,093,743.41 5,377,364,355.37 0.9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6,60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破

产企业财产处置专

用账户

其他 32.33% 1,898,073,230 1,898,073,230 不适用 0

湖南天象盈新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20.44% 1,200,000,000 0 不适用 0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

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20.01% 1,175,117,364 1,175,117,364

质押 502,043,954

冻结 1,112,352,587

深圳市招平同盛二

号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2.83% 166,000,000 0 不适用 0

深圳市招平齐盛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1.94% 114,000,000 0 不适用 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

信托有限公司－外

贸信托－玄武3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70% 100,000,000 0 不适用 0

惠州市新华联嘉业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1.43% 83,929,622 83,929,622 冻结 67,143,697

长沙湘江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6% 80,000,000 0 不适用 0

深圳市德远投资有

限公司－德远投资

深度价值1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4% 66,700,000 0 不适用 0

武汉大花山生态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0.89% 52,264,080 52,264,080 冻结 52,264,0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湖南天象盈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深圳市招平同盛二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招平齐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惠州市新华联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武汉

大花山生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其他

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不适用。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湖南天象盈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24年02月28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股东权益变动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及《关于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011）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4年02月29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王赓宇

变更日期 2024年02月28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股东权益变动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及《关于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011）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4年02月29日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原控股股东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联控股” ）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湖南

富兴集团有限公司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重整，2022年8月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裁

定受理。2022年9月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指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担任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管理人，具体负责开展各项重整工作。 2023年4月1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对新华联控股有限

公司、新华联矿业有限公司、新华联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内蒙古和谊镍铬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新华联资源

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内蒙古和鑫贸易有限公司六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并于2023年4月17日指定新华联

控股有限公司管理人担任新华联控股等六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管理人。2023年5月31日新华联控股等六

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2023年6月19日通过了表决议案。 2023年10月12日，北

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新华联控股等六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件的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至

2024年1月13日。 2023年12月20日， 新华联控股、 新华联控股管理人与重整投资人淄博长基正式签订

《重整投资协议》，淄博长基及其合作方拟参与对新华联控股部分资产的投资。 2024年1月18日，公司披

露了《关于新华联控股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就新华联控股等六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

会议通知进行了公告。 2024年2月22日，公司就新华联控股等六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召开出资人组会

议、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事项进行了公告。 2024年2月23日，公司收到新华联控股出具的《关于新华联控股

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获法院批准的告知函》及其转发的北京一中院《民事裁定书》〔（2022）京01破199号

之七〕，获悉北京一中院裁定批准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新华联矿业有限公司、新华联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内蒙古和谊镍铬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新华联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内蒙古和鑫贸易有限公司实质

合并重整案重整计划，并终止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新华联矿业有限公司、新华联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内

蒙古和谊镍铬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新华联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内蒙古和鑫贸易有限公司实质合并重

整程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2024年2月23日，新华联控股《重整计划》已获法院裁定批准，新华联控股持有的公司 1,175,

117,364�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 20.01%）将用于清偿新华联控股等六家公司债权人。公司已于2024年

2月28日披露了新华联控股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湖南天象盈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盈新科技” ）持有公司12亿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 20.44%），盈新科技通过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

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 其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

议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湖南天象盈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

王赓宇先生。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股东权益变

动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及《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发生变更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011）。

3、公司于2023年4月29日披露《2022年年度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因公司2022年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另因公司2020年、2021年、2022年三

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 且2022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存在不确定性，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 根据中兴财光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

对照《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逐项自查，公司已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第（二）项所列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或《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七）项所列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亦不存

在《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其他需要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因此，公司认为已经符

合申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3�年 8�月修订）》的相关规定，向深交所申请撤销相应的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 经深交

所审核同意，公司股票交易自2024年5月21日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

上海移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590�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移为通信 公告编号：2024-044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移为通信 股票代码 30059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杰 梁霞

电话 021-54450318 021-54450318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新龙路500弄30号 上海市闵行区新龙路500弄30号

电子信箱 stock@queclink.com stock@queclink.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77,552,775.20 423,837,683.36 1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8,694,929.50 61,984,208.33 59.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3,597,314.88 70,986,897.52 31.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3,803,633.17 142,384,974.39 -6.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51 0.1351 59.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51 0.1351 59.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5% 3.60% 1.8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943,399,586.66 2,027,351,048.48 -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92,520,840.06 1,765,500,984.30 1.5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34,81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廖荣华 境内自然人 30.14% 138,285,920 103,714,440 不适用 0

精速国际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66% 48,902,180 0 不适用 0

信威顾问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84% 35,967,740 0 不适用 0

上海呈瑞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呈瑞正乾6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00% 9,156,160 0 不适用 0

姚东辉 境内自然人 0.62% 2,833,380 0 不适用 0

彭嵬 境内自然人 0.46% 2,117,950 1,615,462 不适用 0

上海坤阳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中环坤阳六

号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5% 2,061,100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0.38% 1,732,348 0 不适用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夏创新驱

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35% 1,583,800 0 不适用 0

樊小红 境内自然人 0.27% 1,221,3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股东廖荣华、精速国际有限公司、信威顾问有限公司、彭嵬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2、公司未知其他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688015� � �证券简称：交控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3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北京基石创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基石基金” ）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3,453,45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83%，

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已于2022年7月22日上市流通。 基石基金的一致行动

人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投公司” ）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31,978,822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6.95%，其中5,314,905股来源于公司2020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持有的股份，已

于2022年3月10日上市流通，26,663,917股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已于2022年7月22

日上市流通。 基石基金和京投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5,432,27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8.78%。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自身经营需要， 股东基石基金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所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

超过3,453,454股，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所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1,886,807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不超过1.00%，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3,453,45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1.83%。 本次

减持计划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法律法规及规章等规定的不得减持股份

期间不得减持），上述减持价格按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发行上市的股票发

行价。 若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转增股本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将根据股本变动对

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北京基石创业投资基金 （有限

合伙）

5%以下股东 3,453,454 1.83% IPO前取得：3,453,454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31,978,822 16.95%

北京基石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被北

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合并报表

北京基石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453,454 1.83%

合计 35,432,276 18.78% 一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北京基石创业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546,207 0.2895% 2023/9/4～2023/12/29 17-18.85 2023/8/9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合理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

源

拟减持原

因

北京基石创业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不超过：3,453,454

股

不超过：

1.83%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1,

886,807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

3,453,454股

2024/8/19～

2024/11/18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自身经营

需要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是□否

本单位作为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股东，特承诺如下：

1. 本单位所持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上

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发前股份，也

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转让双方存在控制关系或者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自发行人股票

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后，可豁免前款承诺。

2.发行人 A�股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人本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时股票的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该日后第一个交易

日） 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并上市时的发行价格的， 则本单位所持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

月。 上述发行价指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发行价格，如发行人上市后因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等原因除权、除息的，则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调整。

3.本单位将严格根据证券监管机构、自律机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其就持股锁定事项出具的相关承诺执行有关股份限售事项， 在证券监管机

构、 自律机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其股份

锁定承诺规定的限售期内，将不会进行任何违反相关规定及股份锁定承诺的股份减持行为。 具体持股及

减持计划如下：

A�本单位未来持续看好发行人以及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愿意长期持有发行人股票；本单位认为公

开发行股份的行为是发行人融资的一种重要手段，而非短期套利的投机行为。 因此，本单位将会在较长

一定时期较稳定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B�本单位在股份锁定期满后的两年内， 每年减持股份的合计总数不超过前述股东上一年末合计持

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若减持当年发行人出现公积金或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的情形，则上一年度

末总股本计算基数要相应进行调整。 可供减持数量不可累积计算，当年度未减持的数量不可累积至下一

年。

C�本单位在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股票发行价。如

果发行人上市后因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除权、除息的，则须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调整。

D�本单位在任意连续 90�日内，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

的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

E�本单位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进行减持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于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5%，

转让价格下限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单位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减持后持股比例低于 5%，在减持后 6�个月内继

续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减持细则》” ）第四条第一款减持比例的规定，并依照该细则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分

别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F�本单位在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进行减持时，将在减持前三个交易日进行公告，减持价格（如因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除权、除息的，则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进行调整）不低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G�本单位将严格遵守并执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科创板相关规则关于减持

计划内容披露、进展披露及结果披露的相关规定。 本单位依照《减持细则》披露减持计划的，还应当在减

持计划中披露发行人是否存在重大负面事项、重大风险、本单位认为应当说明的事项，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要求披露的其他内容。

H�本单位股权被质押的，本单位应当在该事实发生 2�日内通知发行人，并予以公告。

I�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单位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a�发行人或者本单位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 ）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 6�个月

的；

b�本单位因违反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 3�个月的；

c�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情形。

J�发行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标准的，自相关决定作出之日起至发行人股票终止

上市或者恢复上市前，本单位不得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a�发行人因欺诈发行或者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b�发行人因涉嫌欺诈发行罪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c�其他重大违法退市情形。

K�本单位保证严格遵守上述承诺及《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等中

国证监会有关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业务规则就股份转让、股份的限售与减持

作出的规定。 如本单位未遵守上述承诺，对发行人造成任何损失的，本单位同意承担全部责任。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是□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

发前股份的情况□是√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不存在法律法规或《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是√否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股东基石基金因自身经营需要进行的减持，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上述股东将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

数量、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

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27日

证券代码：688576� � � � � � � �证券简称：西山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2

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总股本5%

暨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6/18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6/28~2025/6/27

预计回购金额 1亿元~2亿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2,718,546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5.13%

累计已回购金额 16,551.64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56.88元/股~63.5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6月1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2024年6月28日，经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所回购的股份用于减少注册资本并将依法注销。 本次回购

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95.00

元/股（含），回购股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的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分别于2024年6月18日、2024年6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m）上披露的《重庆西

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4-029）及《重庆西山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3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

起3个交易日内予以披露。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7月25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2,718,546股，占公司总股本53,

001,466股的比例为5.1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63.51元/股，最低价为56.88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165,516,390.9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27日

证券代码：688273� � � � � � � � �证券简称：麦澜德 公告编号：2024-045

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比例

达到总股本1%暨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7/2，由控股股东杨瑞嘉先生和史志怀先生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2,000万元~4,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102.00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02%

累计已回购金额 1,983.3151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8.57元/股~19.9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6月24日，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杨瑞嘉先生和史

志怀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股份回购。2024年7月1日，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

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

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2元/

股（含），本次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股份的期限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m） 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4-04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

交易日内予以公告。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7月25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

0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100,000,000股的比例为1.02%，与上次披露数相比增加1.00%，回购成交的

最高价为19.99元/股，最低价为18.57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9,833,150.67元（不含印花税、交

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27日

证券代码：600970� � � � � � �证券简称：中材国际 公告编号：2024-038

债券代码：188717� � � � � � �债券简称：21国工01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要参股公司对外投资（海外）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中材国际” ）之重要参股公司中材水泥有

限责任公司（简称“中材水泥” ）拟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中材水泥（香港）投资有限公司（简称“香港SPV

公司” ）在阿联酋新设SPV公司（以监管部门核定为准，简称“阿联酋SPV公司” ，其中香港SPV公司持

有控股股权），以1.30亿美元作为基础对价，以实际交割日经审计的现金、债务和营运资金相对于估值基

准日2023年12月31日相应水平的交割账目差值调整确定最终收购股权价格， 且不超过1.45亿美元收购

Société Les� Ciments� de� Jbel� Oust（简称“CJO” ）及其控股子公司Granulats� Jbel� Oust（简称

“GJO” ）100%的股权。

● 本次交易已获中材水泥控股股东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天山股份” ）2024年7月25日

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2024年7月26日， 中材水泥与交易对方订立股份购买协

议。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上述交易无需公

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突尼斯贸易部、 突尼斯竞争理事会以及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竞争委员

会的授权、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商务部境外投资备案，并向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指定的银

行取得外汇登记等手续。

● 本次交易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2023年12月4日和2023年12月20日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临时）和2023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资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

会同关联方天山股份对天山股份全资子公司中材水泥以现金方式分步增资。 截至目前，中材水泥已完成

增资的市场监管变更登记手续，注册资本变更为1,000,000万元，公司持股比例为40%，中材水泥成为公

司重要的参股公司。详见公司2023年12月5日、2023年12月30日、2024年2月19日披露的《关于增资中材

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3-083）、《关于增资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3-092）、《关于增资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

易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10）。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中材水泥拟开展对外投资（海外），具体情况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1、为推动水泥业务国际化布局，实现“水泥+” 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中材水泥拟通过其全资子公司

香港SPV公司在阿联酋新设阿联酋SPV公司，并引入其他投资人，以阿联酋SPV公司为主体收购突尼斯

CJO及其所属GJO公司100%的股权。 最终收购股权价格以1.30亿美元作为基础对价，以实际交割日经

审计的现金、债务和营运资金相对于估值基准日相应水平的交割账目差值调整确定，最高不超过1.45亿

美元。 收购完成后，CJO及其所属GJO公司将纳入中材水泥的合并报表范围。

2、本次交易已获中材水泥之控股股东天山股份2024年7月25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2024年7月26日，中材水泥与交易对方订立股份购买协议。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上述交易无需公司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突尼斯贸易部、突尼斯竞争理事会以及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

场竞争委员会的授权、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商务部境外投资备案，并向中国国家外汇管理

局指定的银行取得外汇登记等手续。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一）受让方

1、公司名称：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17号楼5层

法定代表人：荣亚坤

经营范围：生产水泥、水泥辅料及水泥制品；销售水泥、水泥辅料及水泥制品；技术服务；出租办公用

房。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天山股份持股60%、公司持股40%。

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公司名称：中材水泥（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000美元

注册地址：UNITS� 1102-3,11/F� NO.9� QUEEN`S� RD� CENTRAL� HK

股权结构：中材水泥持股100%。

中材水泥（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阿联酋SPV公司（拟注册）

海外项目投资平台：阿联酋SPV公司

注册地址：阿联酋

股权比例：香港SPV公司控股

（二）转让方

公司名称：沃托兰廷水泥（Votorantim� Cimentos� EAA� Inversiones� S.L.U.）（简称“转让方” ）

注册资本：275,410,031�欧元（股本）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西班牙王国法律组建的独资股份公司）

注册地址：Calle� Brasil,56Vig,� Pontevedra,Spain

沃托兰廷水泥业务涉及水泥、商品混凝土、砂浆和骨料，同时在农业解决方案、废物管理和协同处理

领域开展业务。

三、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CJO及其控股子公司GJO（统称为“标的公司” ），主要从事水泥及骨料的生产。

转让方目前持有CJO约99.9994%的股权 （另有6名股东共计持有约0.0006%的股权）；CJO持有

GJO约99.99979%的股权（另有6名股东共计持有约0.00021%的股权）。

Société Les�Ciments�de�Jbel�Oust

设立时间 1978年9月22日

企业识别码 0005666L

公司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9,�rue�de�Touraine�Citté Jardins,1082�Tunis

经营范围

水泥、石灰石、其他水硬性粘合剂及其他相关产品或衍生产品的生产、分销和营销；开展旨在推动、发展和运营水泥行业或相关行

业的技术、经济、财务和商业领域的所有研究；从事建筑材料行业或相关行业的任何工业或商业活动，例如水泥粘结剂包装的制

造，混凝土、预制水泥产品和水泥成品的生产；以及直接或间接参与所有工业和商业活动，以及所有金融、证券和房地产交易

注册资本 108,690,000�突尼斯第纳尔（约合34,780,800美元），已发行1,086,900股，每股面值100突尼斯第纳尔（约合32美元）

Granulats�Jbel�Oust

设立时间 2019年4月16日

企业识别码 1094970T

公司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2�rue�de�Touraine,�Citté Jardins,1082�Tunis,�Tunisia

经营范围

建立骨料生产单元；直接或间接地持股类似业务的公司或企业；更一般地，所有与上述业务及类似、相关业务存在直接或间接关联

的商业、金融、工业、动产与不动产交易

注册资本 2,840,000�突尼斯第纳尔（约合908,800美元），已发行2,840,000股，每股面值1�突尼斯第纳尔（约合0.32美元）

标的公司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二）标的股权状况

1、拟收购标的名称:标的公司100%股权即CJO及所属GJO100%的股权，转让方目前持有CJO约

99.9994%的股权（另有6名股东共计持有约0.0006%的股权）；CJO持有GJO约99.99979%的股权（另有

6名股东共计持有约0.00021%的股权）， 转让前转让方将取得该等股东所持股权， 最终以CJO100%股

权、GJO100%股权进行转让。

2、类别：股权。

3、权属：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4、所在地：突尼斯境内。

5、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百万美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1)(3) 2023年12月31日(2)(3)

总资产 107 102

净资产 53 59

项目 2022年1-12月 2023年1-12月

营业收入 85 91

税前利润 14 21

税后利润 12 18

注释:

(1)数额根据突尼斯中央银行公布的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 1�美元=3.11第纳尔的汇率计算。

(2)数额根据突尼斯中央银行公布的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 1�美元=3.07第纳尔的汇率计算。

(3)数额已作四舍五入调整。

6、估值情况：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2023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出具了《中材水泥有限

责任公司拟收购Votorantim� Cimentos� EAA� Inversiones� S.L.U.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突尼斯公司股权

项目估值报告》（北方亚事咨报字[2024]第01-148号）。 对CJO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收益法、市场

法进行了估值，最终采用了收益法的估值结果。 Société Les� Ciments� de� Jbel� Oust于估值基准日

2023年12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5,500.00万美元。

（三）收购价格及资金来源

1、投资总额：综合考虑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有权部门备案的估值及标的公司未来潜在的致力于绿

色低碳生产等的资本支出，经各方友好磋商确定，本次交易采用交割账目机制，最终收购股权价格以1.30

亿美元作为基础对价，以实际交割日经审计的现金、债务和营运资金相对于估值基准日相应水平的交割

账目差值调整确定，最高不超过1.45亿美元。

2、资金来源：自有资金和其他融资。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

卖方：Votorantim� Cimentos� EAA� Inversiones� S.L.U.

买方：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交易对价

约1.30亿美元，受限于（1）参考目标公司于交割日之预估现金结余、债务及营运资金（按合并口径）

作出的价格调整（简称“交割前价格调整” ）；及（2）参考根据最终交割报表的目标公司于交割日之实

际现金结余、债务及营运资金（按合并口径）作出的第二次价格调整（简称“交割后价格调整” ）。 因交

割前价格调整及交割后价格调整而增加的对价总额不得超过0.15亿美元。

对价应按以下分两期支付：

（1）交割时，中材水泥应向卖方支付金额为1.30亿美元及交割前价格调整之和的款项。

（2）交割报表根据股份购买协议最终商定或确定后的10个工作日内，中材水泥根据交割后价格调

整向卖方支付任何代价缺少的部分(或视情况而定，卖方向中材水泥支付任何代价多出的部分)

上述的任何付款均应以美元支付并按照经协商的利率计算利息，利息自交割日后45个工作日（含）

起至实际支付日（含）止，利率按日计息。

3、交割先决条件

（1）股份收购已获得或被视为已获得突尼斯贸易部、突尼斯竞争理事会以及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

市场竞争委员会的授权；

（2）中材水泥应已根据中国相关法律就股份收购向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或其授权的地方

分支机构）和中国商务部（或其授权的地方分支机构）取得境外投资备案，并向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或其授权的地方分支机构）指定的当地银行取得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

（3）股份购买协议中卖方的陈述与保证截至交割日应为真实、准确且不具有误导性（但明确表示在

其他指定日期作出的陈述与保证除外，该等陈述与保证仅在该等其他指定日期为真实、准确且不具有误

导性）；

（4）已获得主管总督根据突尼斯法律要求有关间接转让CJO总部所在地土地的批准，或该等土地

已转让给CJO或GJO以外的第三方；

（5）自股份购买协议签署日起不得发生任何针对CJO及其所属GJO的重大不利变更。

中材水泥可在截止日或之前豁免满足上述第（3）条和第（5）条规定的任何条件。 如果任何条件在

截止日前未能满足或被豁免，股份购买协议将在截止日自动终止。

4、转让

中材水泥可在通知但未经卖方同意的情况下， 将其在股份购买协议项下的全部或部分权利或义务

转让给中材水泥持有50%以上股本和表决权的任何公司。 即中材水泥签约后交割前将其在本协议项下

产生的全部或部分权利义务转让给新设阿联酋SPV公司。

5、交割日

（1）如果所有条件（不包括根据其性质将仅在交割日达成的条件）满足日（简称“达成条件日” ）

为西历月的第一日至第十四日或之间，则交割应在该西历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发生；（2）如果达成条件

日为西历月的第十五日至最后一日或之间， 则交割应在达成条件日所在月份后的第一个西历月的最后

一个工作日发生；或（3）交割日应为中材水泥和卖方书面约定的其他日期。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目的

中材水泥开展的本次股权收购符合其国际化发展规划，标的公司具有长久的经营历史、运营稳定，

地理位置靠近港口，区位条件优越，是区域市场的成熟综合水泥企业。 本次收购完成后，有利于中材水泥

扩大资产规模，增强未来盈利能力，提高可持续经营能力。

（二）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中材水泥本次收购海外资产可能面临政策风险、管理风险、汇率风险、市场风险等相关风险，公司能

否对标的公司进行有效整合以及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突尼斯贸易部、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商

务部等部门的审批，交易能否完成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应对措施：中材水泥将建立起适应海外市场的发展战略和商业模式，通过优势领域市场开拓，持续

关注外部环境和市场情况变化， 标的公司与中材水泥及其股东各方的资源互补和有效协同来降低和减

少相关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中材水泥收购海外资产符合其公司发展需要，有助于推进其水泥业务的国际化布局。 本次收购

完成后，CJO及其所属公司GJO成为中材水泥的控股公司，纳入其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作为中材水泥参

股股东，按参股比例享有或承担中材水泥的收益或损失，预计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

能力及资产状况造成重大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中材水泥后续经营管理、投资决策及投后管理等进展情

况，促进其科学决策、合规运作，切实防范和规避投资风险。

本次参股公司对外投资事项进展情况，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